
新北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管理委員會 

第 3 屆第 3 次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6 年 4 月 7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30分 

地       點：新北市政府 18樓第一會議室 

主       席：侯副市長友宜(張委員錦麗代)                                              記錄：陳姵君 

出席人員：張委員錦麗、林委員佳穎、王委員永慈、林委員瑞華、林委員惠芳、

陳委員麗如、曾委員敏傑、吳委員淑惠、李委員玉華、林委員奕華(歐

主任秘書人豪代)、謝委員政達(許副局長秀能代)、林委員奇宏(許副局

長朝程代)、楊委員馨怡(陳副局長碧霞代)、呂委員衛青(江林專門委員

寶代)、鄭委員瑞成(吳副處長美芍代) 

壹、主席致詞：略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錄：同意備查。 

參、歷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報告：列管 1案已辦理同意除管。 

肆、業務報告：略 

伍、討論提案 

案由：有關本府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105年度歲出決算案，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陸、臨時動議： 

(壹) 王委員永慈 

一、有關中央考核委員建議事項請於編列 107 年度預算時多加注意，另

公益彩券為不穩定財源，為利長遠規劃社會福利方案支出，應妥善

規劃安全準備金。 

二、鑒於新北市幅員遼闊，部分偏遠地區在地資源較缺乏，盼能多運用

公彩資源照顧偏遠地區的弱勢者，避免資源過度集中，應注意資源

配置的公平性。 

(貳) 林委員惠芳 

有關安全準備金之留用應謹慎規劃評估，避免累計賸餘款過多，引起

監察院或財政部之注意。 



(參) 林委員佳穎 

一、有關公益彩券盈餘運用的管理方式，各地方政府採收支並列方式或

是編列附屬單位預算辦理，為何新北市公益彩券盈餘係採基金管理

編列單位預算辦理。 

二、新北市議會有作成會議紀錄提到不能編列設備投資，惟目前有看到

編列獎補助用途補助民間單位辦理修繕或設施設備等資本門，請確

認是否有違議會決議。 

(肆) 吳委員淑惠 

在社區式老人照顧據點的拓展上，因為偏區設置成本太高，且目前中央

補助計畫亦無法完全挹注，可考量運用公彩盈餘補助偏區據點修繕與設

備購置、交通接送等項目。 

(伍) 李委員玉華 

近年新北市公益彩券經費執行多為例行性計畫，惟婦女福利、家暴福利

預算相對較少，盼能多關注弱勢婦女需求。 

 (陸) 相關單位回應說明： 

一、社會局說明： 

      1. 107 年度預算尚正籌編中，研議納入考核委員建議作經費調整。

檢視本(106)年度公益彩券盈餘預算編列，已加強針對弱勢民眾之

服務計畫，例如單親家暴方案、性侵害防治三合ㄧ計畫等，致力

於在既有服務方案上檢討策進與創新。 

      2. 探究公益彩券會有賸餘，主因係當年度獲配數高於法定推估數所

影響，並非為以前年度累計賸餘沒運用，其實新北市一直積極在

運用彩餘的賸餘款，未來考量公益彩券財源的不穩定性，將於

107年預算編列時保留相對比例的安全準備金。 

      3. 偏區與都會區確實會有在地資源落差，本局盼透過資源共享平台

的建置，讓民間資源能挹注到偏區進行弱勢照顧，並結合相關局

處運用民間資源推動不同福利方案，例如有偏區健康篩檢車、沐



浴車、玩具行動車方案、平安箱福利等，再者說到復康巴士，其

實亦有 300 多輛是民間單位愛心捐贈的。未來將持續充實資源平

台，讓資源需要者跟資源提供者做無縫介接。 

4. 會有「不得編列設備投資」之決議，係當時本局因處理很多弱勢

個案，重視社政資訊系統建置，相關經費係運用公彩盈餘辦理，

而議員建議應用公務預算支應，本局業已遵照辦理，爰以補助方

式構置設施設備或針對公有場地進行整建修繕是可以的。 

5. 針對 107 年度公彩預算，目前規劃將一些運用民間資源辦理之創

新方案，為利持續積極推廣，將爭取運用公彩經費延續辦理，

例如惜食分享網計畫、輔導社區關懷據點升級照顧據點之方

案，將併同其他局處之創新方案或新計畫，以最急迫、最需

要，以及符合公彩編列原則等評估優先順序，納入公彩預算辦

理；另外中央公益彩券回饋金也有訂定一些主軸項目，鼓勵各

地方政府申請或辦理，例如在身心障礙福利項目有偏區據點佈

建計畫，社會救助福利項目上有弱勢自立脫貧方案等，當公彩

部分編列挹注，中央也會有相對補助，所以未來亦會朝向主軸

計畫辦理。 

6. 在長照政策的落實上沒有分偏區跟都會，本局都會一樣重視。據

觀察偏區較多的是亞健康老人，所以在老人照顧方案上會著重強

化健康促進跟照顧的部分，中央現行補助政策是一區只補助一個

服務據點開辦費，如有不足由地方政府補助。惟以新北市全境約

47萬老年人口來看，一個行政區僅設置 1處照顧服務據點顯有不

足，本局將另行提供相關資源盤點資料，再請委員有機會向中央

反映新北市的需求，期許達到資源供需平衡。 

 二、主計處說明： 

特種基金有 2種法定編列方式，直接係編列特別收入基金附屬單

位預算；若歲入、歲出全納入總預算者，則可以單位預算(公務預



算)來表達，新北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係屬於後者，並保留專

款專用性質，沒有移列給其他公務預算使用，只是預算編列方式

用單位(公務)預算表達，亦曾跟中央主計總處說明過。 

柒、主席結論：感謝委員寶貴意見，請相關權責機關研議規劃辦理。 

捌、散會：上午 11時 30分 

 


